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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景德镇陶溪川旅游景区北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景德镇陶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报来《关于审批景德镇陶溪川旅游景区北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依据《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712号）、《江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51号），同意建设景德镇陶溪川旅游景区北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代码：2501-360200-04-01-240407）。
建设单位：景德镇陶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二、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景德镇市珠山区陶溪川景区范围内。
三、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用地面积为5251.92㎡，项目总建筑面积20145.93㎡，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新建4处分布式游客服务中心共1200.00㎡、4处公共厕所共1200.00㎡、地上停车场7633.17㎡、地下停车场10112.76㎡，安装108根新能源充电桩和20个广告位以及供水、供电、排水等配套基础设施工程。
四、项目计划建设工期：2年。
五、项目总投资为6600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及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
  六、本文项目招标事项，请依法依规遵照本文附件规定执行。
    七、请项目单位按照《江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251号)要求，编制项目初步设计，报我委审批。并在下一步工作中加强项目管理，严格控制投资，确保建设工期和质量。
八、本项目批复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等已进行调整，按照《江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51号）的有关规定，我委不再对该项目进行变更。
九、工程建设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要求，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安全生产“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
十、本批复有效期为二年，需要延期的请在二年期限届满的三十个工作日前，向我委申请延期。本批复只能延期一次，延期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国家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此复

附件：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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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项目名称：景德镇陶溪川旅游景区北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  招标
	

	勘察
	
	
	
	
	
	
	核准

	设计
	核准
	
	
	核准
	核准
	
	

	建筑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安装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工程监理
	核准
	
	
	核准
	核准
	
	

	设备购置
	核准
	
	
	核准
	核准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1.根据《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和《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10号令）规定，项目单位必须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招标公告和有关公示信息。
2.涉及政府采购的，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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